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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仁化县征兵优抚安置规定》的要求，做好2024年军烈属优待工作。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96.5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义务兵优待金全年预算安排386万元，其中本级预算安排300万元，中央预算安排86万元，执行数252.12万元，完成预算的65.31%。完成优待义务兵90人，优待金为每人25231元的补助金发放工作；优待定期恤三属2人，每人16534元；优待非定恤烈属17人，每人1200元；补发4名预备消防士2年优待金共19.69万元，从县级义务兵优待金资金支出166.12万元，粤财社〔2023〕267 号 2024年中央财政优抚对象补助经费义务兵优待金支出86万，全县共支出优待款252.12万元。
[bookmark: _GoBack]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在9月中旬全部发放到优待对象，实现了抚恤补助经费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优抚对象生活水平与当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同步提高的目标。项目支出实施后，实现慰问经费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广大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中。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给我县义务兵发放义务兵优待金，实行城乡统一标准，由县级人民政府按照不低于当年上一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当地统计部门发布的统计数据为准）70%的标准发放。直至本人退伍、转为士官或提拔为部队干部。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1

